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
2014第四屆表演藝術盃全國鋼琴大賽簡章
一.宗旨 : 有鑑於國內音樂人才培育與表演藝術發展之趨勢，本會期盼能透過音樂語言，以琴會友。為喜歡彈鋼琴的朋友，提供切磋琴藝、觀摩學習的平台，藉由比賽提升演奏水準，發掘更多傑出鋼琴人才。
二.組別 :
	兒童音樂班A1組
	國小音樂班三、四年級

	兒童音樂班A2組
	國小音樂班五、六年級

	兒童B1組
	國小普通班一、二年級

	兒童B2組
	國小普通班三、四年級

	兒童B3組
	國小普通班五、六年級

	國中音樂班組
	國中音樂班一 ~ 三年級

	少年組
	國中普通班一 ~ 三年級

	高中音樂班組
	高中音樂班一 ~ 三年級

	青年組
	高中普通班一 ~ 三年級

	大學音樂系組
	大學音樂系

	社會組
	大學非音樂系及社會人士


三.比賽曲目 : 自選曲一首 適合參賽者程度之曲目為主，以不反覆為原則。(須背譜演奏)
四.報名日期: 即日起至2014年6月6日止(郵戳為憑)
五.比賽時間地點： 2014年6月21日(星期六) 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音樂廳 (台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號)
評分標準 :
1.  音樂基本詮釋：20%→正確的速度、節奏，裝飾音彈奏法，段落表現及樂曲整體性
2. 技巧：35%→觸鍵清晰度，音色控制，踏板技巧
3. 音樂性：35%→曲式表現與情緒掌握及樂句處理等
4. 曲目難易度：5%→應選擇適合參賽者能力、程度之曲目
5. 台風、舞台肢體表現：5%→包括上、下舞台及演奏進行中的肢體呈現
七.評分方式 :
    本會將聘請七位大學音樂系鋼琴教授擔任評審，絕對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為原則。計算方式如下:(93+92+91+90+89+88+87) ÷ 7 =90(比賽總成績)
八.獎勵辦法 :
1.各組第一～五名頒發水晶琉璃獎座、獎狀，以資嘉勉。
　優勝若干名頒發獎座、獎狀，以資嘉勉。
　入選若干名頒發獎狀，以資嘉勉。
2.各組第一～三名頒發指導老師水晶獎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各組第一名者，將受邀參加大師班，由鋼琴教授個別指導。現場並開放給音樂老師、本屆比賽參賽選手觀摩、旁聽。
*     鋼琴大師班：本屆大師班將邀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黎國媛教授、簡美玲教授、范姜毅教授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嚴俊傑教授擔任指導教授。
< 比賽成績未達標準時各組名次得從缺 >
九.平安保險 :比賽當日本會為參賽者投保南山人壽意外險與意外醫療險
十.餐點 :本會將提供參賽者一之鄉精緻餐盒乙份
 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文化部
主辦單位：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
協辦單位：立法委員呂學樟國會研究室
 
聯絡人：黃文泰　　　　　
洽詢電話 : 0910885215
E-Mail： wentai06@gmail.com

